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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之意見有關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之意見有關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之意見有關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之意見

就  貴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本局經研究有關草案
後，對草案第９條（１）（a）（ｉｉ）項規定公職㆟員，包括公務員不可
擔任村代表事，表示強烈反對，原因如㆘﹕

１． 以往公職㆟員參與村代表選舉，都需向所屬部門申請，而且獲

得批准，多年以來，行之有效，既無利益沖突，亦未曾有任何

問題發生，應該保持㆘去。

２． 現時公職㆟員為馬會兼職，或參與義勇軍等服務，均可經申請

而獲得准許，村代表為村民提供服務，毫無報酬，是為社會服

務，不應被禁止。

３． 村代表乃義務性質的工作，毫無報酬；但區議會議員卻享有薪

津及辦事處津貼，兩者權利不同，義務亦應有別，政府不應以

區議會選舉的嚴格規限完全套用到村代表選舉之㆖。

為此，本局現特函就該草案提出初步看法，祈能與  貴局會晤，就草
案內容進㆒步交換意見，專此奉達，敬祈  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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